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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的研究走到今天，已经极大地锻炼了读者的审美能力。若干年前，只要看到好题

目，无论内容如何，都会先加褒奖。然而现在，仅仅一个好选题已经不足以引起读者的激动。

有时甚至相反，唯其选题好，读者对其内容期望更高，从而更容易招致读者求全责备。 

现在笔者对毛立平博士的《清代嫁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3 月版，下简称《嫁

妆》），心情就大抵如是。该书选题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前此，笔者之一曾以乡邦的风俗为

素材，发表《讨鼓旗——以女性丧礼为中心的经济和法律问题》一文（载《历史人类学学刊》1

卷 2 期），讨论的其实正是女性的嫁妆。因此当看到《嫁妆》一书问世，欣喜之情难以言表。 

然而或许是由于专业兴趣的差异，笔者在细读该书之后，觉得有些内容尚不能令人餍足。

在此整理成文，一以表示对毛博士的支持，二来本鹦鸣求友之意，略陈笔者对于相关问题的

意见。其浅陋之处，敬祈指正。 

一、“嫁妆”的来源及构成 

何谓“嫁妆”，相信每一个有社会生活经验的人都不会陌生。毛博士在《嫁妆》的导言

中开宗明义：“嫁妆，是女子出嫁时娘家陪送的财物，亦称‘嫁装’、‘嫁资’、‘妆奁’、‘奁

具’等”（P1）。这一论说，其所谓“亦称”无大问题，但是其前半的界定却颇存在疑义。导

言随后以及第四章导语中，毛博士对此还反复强调：“嫁妆是母家赠送给女儿供其带到婆家

使用的财物”（P3），“嫁妆是女方家庭馈赠给女儿女婿的礼物”（P205）。如此着笔，恐怕不足

以说明问题的全部。 

众所周知，在传统婚姻缔结过程中，男家是要向女家提供聘礼的，或称彩礼、财礼。对

于这笔彩礼，《嫁妆》也给予了相应的关注，但给出了一个简明的认定：“聘礼是男家送给女

家的礼物，使用权和受益者应为女方家庭”（P164）。这样处理，其方便处不言而喻；但同时

也存在不足：与实际社会生活相去较远。 

如果以受礼人的身份进行分类，不难发现，传统婚俗中男方向女方提供的财礼（M）可

分为两大部分：送给新娘本人的（M1），送给女方家人的（M2）。这些财礼的内容、馈送次

数、时机和方式因时代、地域、人群的不同而存在种种差异，但寄予其中的经济关系却呈现

出两条清晰的理路：M2 属于人情往来，受礼人或照单全收、或接收后有所回馈，各受当时

当地风俗的制约；M1 则在新娘过门时带回男方。 

因此，嫁妆（J）的来源构成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J = M1+ F 

其中，F 表示来自女方家庭的部分。如果细分，有来自新娘父母的赠予，也有女方亲戚

或朋友的添箱，还可能有新娘本人婚前的劳动所得，在此毋庸细叙。严格地讲，这才是真正

的“陪送”、“陪嫁”。就这一意义而言，“陪送”、“陪嫁”和“嫁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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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博士研究清代嫁妆，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关怀：以物权为中心进行考察。《嫁妆》正文

五章，除第一章整体描述、第二章对满洲贵族的研究外，第三章考察嫁妆与妇女的财产继承

权，第四章讨论妇女对嫁妆的支配权，第五章论述因嫁妆而引发的社会问题，这三章内容都

围绕着妇女的财产继承权而展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但既然如此，按理就应该专注

于女性从娘家得到的嫁妆，即上述公式中的 F 部分，而不宜笼而统之将嫁妆打包处理。 

是否《嫁妆》中讨论的嫁妆只涉及 F 而不关乎 M1 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嫁妆》一书中制作了多幅表格，其中表 3-2“嫁妆与聘礼关系举例”（P160-163）、表

5-1“贫家陪嫁举例”（P237-239）、表 5-3“地方志中的奢嫁记载”（P248-253）中有不少史料

可以直观地反映嫁妆和男方财礼（M1）之间的关系，例如： 

（1）民国《凤山县志》：“女家备办上述各物，除将男家所给聘金用尽外，上中家每嫁

一女，先时须贴用一二百元，现时约贴数万元。”（P161） 

（2）民国《平乐县志》：“至于聘金之来，完全璧返，为婚姻不论财之表示，不独富有

者为然，稍足支持者大率类是。”（P161） 

（3）民国《重修蓟县志》：“惟贫困者嫁女无资，少索财礼以为嫁女时之衣饰。”（P237） 

（4）同治《雩都县志》：“贫家因以为奁，或多索金。”（P238） 

（5）同治《筠连县志》：“有女家贫不收采礼，奁具悉听夫家自制，谓之‘倒办’者。”

（P239） 

（6）民国《万全县志》：“所有双方之聘礼、妆奁，或用高桌陈列，或用食盒装置，抬

夫数十人，……”（P249） 

上述 6 条史料，（2）（6）两条是将聘礼（M1）原物璧还；其余 4 条则是女方动用 M1

的资金置办物件，（5）甚至连置办都由男方承担。类似资料在《嫁妆》中还存在不少，兹不

赘述。现实生活中广大农村地区迄今仍有不少地方沿袭这一习俗。在对 M1、M2 不加区别

的情况下，笼统地就嫁妆来讨论女性的财产继承权，显然是不可能有准确答案的。 

毛博士并非不知嫁妆与聘礼存在关联，她也曾指出：“许多情况下，嫁妆还由聘礼转化

而来”（P160）。这句话值得讨论。所谓“转化”，按照《嫁妆》的理论关怀，似乎意指物权

转移。稍后该书又就此作出进一步解释：“女方父母可以将聘礼转化为女儿的嫁妆，也可以

利用聘礼作为家庭其他的经济支出”（P164）。言下之意，聘礼一旦到了女方家庭，其所有权

和支配权就完全属于女方父母了。 

笔者认为，毛博士的这一理解并不能反映社会实际生活。上文已述，在传统婚俗中，男

方送给女方的财礼包括两大部分（M=M1+M2）。由于各地风俗、各人家境不同，M1 和 M2

这两部分在 M 中所占比例存在很大差异。其中较极端的情形是 M1 趋近于零， 但 M2 不能

为零，此时男方的财礼也就可以由女方家庭自由支配（M≈M2）。俗语所称的“买卖婚姻”

即属此类。但大多数情况下，M1 是存在的，它的所有权自始至终属于男方，女方家庭无权

对其进行处分。 

《嫁妆》中有不少现成的史料。该书第五章述及“一些家庭在陪送嫁妆时使用欺骗的手

法”时，曾征引同治《洪洞县志》的记载：“近俗竟有假妆奁为饵，以争财礼者。既有用铜

锡充数，以骗亲者；更有以好看为名，令男家借取首饰、币帛，及赚物到手，或尽裁减，或

竟当（卖）者，致使日后残恨其妇，诟詈其婿，究以两姓之好，遂成仇雠。”这里面包含两

种情况。毛博士的解读是：“女家以置办妆奁为名向男家争要聘礼，到手之后即使用欺骗的

手段，用‘铜锡’冒充金银器物为嫁妆；或者女家令男家借取他人物品以充体面，而用后不

 2 



还，甚至当卖。”（P244）应该说，这一解读的前半是到位的，但后半稍有不妥。“假妆奁为

饵”而“令男家借取首饰、币帛”，也就是以 M1 的名义将 M 做大；“及赚物到手”后并不

打发，也就是说，根本还没有用为妆奁；毛博士称之“用后不还”，大概没注意到它须返回

男家才算是派了用场。 

表面看来，上引资料中女方家庭对男方财礼任意处分，可谓符合前引毛博士对聘礼的定

性。然而女方家庭须为此付出代价：“残恨其妇”、“遂成仇雠”。这一事实本身充分说明：聘

礼（M）中有一部分不是“男家送给女家的礼物”，它是男家送给新娘当嫁妆的（M1），其

使用权和受益者并非女方家庭；如果女方家庭有所“裁减”，或以次充好，后果很严重。 

笔者常感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物权问题是比较微妙、模糊的。M1 作为男家委托女

家送给新娘的礼物，其所有权固然不属于女方家庭，即使它作为嫁妆的一部分被带到了男方

家庭以后，其实也不见得就一定归新娘所有。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例证：

曾宝荪之母为广东电白人，按广东风俗以“平妻”身份嫁给曾广钧，曾宝荪祖母郭太夫人大

不以为然，竟要新娘“交出所有聘礼”（《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 1986 年版，P4）。毛博士在《嫁

妆》中断言：“即使女方家庭将聘礼转化为妆奁返回男家——这是清人常常使用的做法，这

笔财产也与新婿的父母无关了”（P164）；恐未必尽然。 

还须指出的是，在上述 J=M1+F 这一经济关系中，就习俗层面来说，嫁妆 J 最基本的

来源是 M1 而不是 F。道理明摆着：对富家来说，M1 和 F 都可以比较大，即通常所谓厚聘、

厚嫁；但对穷人来说，F 往往趋近于零，此时 J 还能否存在其实取决于 M1 之有无。《嫁妆》

中曾引清代俗谚“上等之家贴钱嫁女，中等之家将女嫁女，下等之家卖儿卖女”（P11），反映

的正是这一规则：一般人家即中等之家在嫁女时陪嫁部分 F 不会很大，就是说，其嫁妆主

要取资于聘礼（J≥M1）。至于下等人家，女方既无力置办陪嫁（F≈0）；男方若提供嫁妆

（M1），一来有可能被女家挪用，二来也总归能省则省，于是尽量将 M1 减省，甚至将其减

省为零（M=M2）；既如此，嫁妆也就很难谈得上（J≈0）。女家因嫁女而得到一笔补贴，

其情形颇类似于“卖儿卖女”。 

明乎此，要从嫁妆中探讨女性的财产继承权，恐怕只能得出一些令人沮丧的结论。 

二、地域、阶层与时代 

清代历时 200 余年，壤地辽阔，各地习俗差异明显，讨论嫁妆自不能一概而论。对此，

《嫁妆》在导言中树立了一个目标：“通过对嫁妆以及陪嫁观念的研究，我们可以认识清代

不同地域的习俗、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对于婚姻和女姓的不同理解，这也是本书所要体现的

主旨之一。”（P6）这是笔者特别赞赏的。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著者在第一章整体描述的第一节分析了清代嫁妆的分类和规模。该

节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分类，按用途分为“生活用品”和“不动产”两类，前者包括衣物首

饰、日用器具，后者则指土地、店铺、房宅等（P15）。二是规模。三是“各具特色的清代嫁

妆”，又包括 3 点：“反映地方特色的嫁妆”、“反映儒家文化的嫁妆”、“反映生育文化的嫁妆”。 

通观全书，上述目标中所谓“清代不同地域的习俗”，也就只在“反映地方特色的嫁妆”

这个 4 级标题中得到了实现。其它部分，无论第一章第二节嫁妆的提供者和陪送方式，还

是第三、四、五各章，尽管多处也提到了各地习俗存在差别，如“‘催妆’礼依各地风俗而

不同”（P71）、“发送嫁妆时间的早晚，除各地风俗的差异之外，还与地域、家庭贫富等因素

有关”（P85）、“扛夫酬劳的支付因各地习俗而不同”（P89）之类，但叙述内容并未因之而出

现一些区域性的结论。不难想见，所谓“不同地域的风俗”在著者笔下只是一种叙事方式，

而并未成为观察视角或思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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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论述“反映地方特色的嫁妆”，列举了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浙江、河北、河

南、台湾 8 个省的例证。但著者着眼点主要在“许多嫁妆属于地方特产，其他地方很难置

办”（P35），以及“妆奁中经常含有体现各地不同婚姻礼俗的物品”（P37）。前者如有些地方

“常以书板为奁资”（P35），有些地方“必须多多陪送糖果或糖梅”（P36），后者则有些地方

嫁妆衣箱内“均用裤子盖面”（P37）、而有些地方奁物中“必预备凶服”（P39）。这样的工作

笔者认为严重不够。这样的展开，基本上象是在猎奇，完全没法谈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域特

色”。因为从中看不到任何有区域差异的存在，有的只是空间上一个个的点，展现着种种不

同的风俗细节。各地的风俗既无法比较，某种风俗的分布范围也无从得知。 

以笔者之见，嫁妆的所谓“地方特色”，其要义并不在于是否为一地之特产。因为特产

的标准很难言，同样为书板、同样为糖果或糖梅，不同地方的工艺和样式也会各有特色。关

键还是应该从物件的种类和文化含义入手，分析各地嫁妆构成的差异，以及某种组合类型的

地域分布。 

就这一意义而言，笔者认为毛博士对嫁妆的上述分类是不成功的。仅分为“生活用品”

和“不动产”两类，等于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嫁妆等量齐观了。毛博士自己也承认：“土

地等不动产只出现在富家大户的妆奁中，一般人家少有陪送。”（P15）应该说，即使富家大

户，也并不是都有不动产陪送的。既然如此，该分类对于全书的展开，诸如揭示地域差异、

人群差异等等，也就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笔者认为，对嫁妆进行分类，比较合理而简明的是按其出现的可能性进行区分。例如：

基本的、附加的、特殊的。家境再寒俭也不得不置办的是基本的；家境稍好的会在此基础上

增添一些附加物品；个别富家大户还会进一步再添加一些特殊妆奁。应该说，这几个部分都

可能存在地域差异，但基本部分的地域性无疑是最强的。不妨说：富家的妆奁总归有一些是

相同的，而穷人的妆奁各地有各地的特色。例如，江南一带传统嫁妆中必不可少的有马桶，

俗称子孙桶；而在笔者故乡湖南一带，过去妆奁的基本构成则是一担笼子和一只皮箱，马桶

须打发全套嫁奁才会置办。再以《嫁妆》引述的资料而论，康熙《汾阳县志》载：“递减至

贫家，则随身奁箧而已”（P148）；而道光《安平县志》称：“贫者减他物，而床帐必具”（P156）。

显而易见，只有经过这样分层次的比较，才有可能看出各地嫁妆最基本的特色。如果像毛博

士那样一概将其视为生活用品，笼而统之地认为“生活用品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P15），

那么这些丰富而显豁的地域差异也就都看不出来了。 

相比之下，毛博士对于阶层差异的兴趣似乎更甚。《嫁妆》各章在在都注意到贫富差异，

第三章还以一半的篇幅单列“奁田——特殊的财产继承”一节进行讨论。该节内容曾在《中

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单独发表过，可以说是该书中做得较好的部分。这一眼

光是值得肯定的。但美中不足的是，《嫁妆》中关注的清代阶层只有两个：“富家大户”、“一

般人家”（P15），或“贫家”、“富家”（P63）。虽然著者的观念并不止于此，如第一章讨论嫁

妆规模时曾提到皇族、官员、商人、妓女；稍后又列有“各地嫁妆的等次差异”一表（P57-61），

资料中呈现出“普通人家”、“中等人家”、“富者”的分别；第五章第二节谈嫁妆对婚姻的负

面影响时又列有“贫家陪嫁举例”（P237-239）、“中产之家嫁妆情况”（P240-243）两表；但

著者并没有建立对清代社会分层的类型概念。笔者推想，上述各处叙述出“中等人家”和“贫

家”等等，似乎是迫不得已，因为资料本身已区分明白；一旦脱离资料的羁绊，著者便只挑

出其中的富者，甚至根本连贫富都不予理会，一律进行均质化处理。例如第五章第一节分析

嫁妆对婚姻的促进和维护作用时，只有一个个案例，并无社会分层意识。 

而且，《嫁妆》中呈现的地域差异和阶层差异，著者基本上是分开考虑的。尽管也曾出

现“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家庭所筹备的妆奁也不相同”（P57）的断言，但在具体分析中，

讲地域差异便不讲阶层差异，讲阶层差异便无视地域差异。从来没出现讲地域时考虑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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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阶层时又顾及地域的立体思维。例如第三章第二节讨论奁田，应该说这是很典型的对同一

社会阶层的分析，但其中没有引入任何地域性的讨论。 

尤其令笔者惊讶的是，在第一章整体描述中，著者居然得出了一个普适性的推论：“清

代中等规模嫁妆的标准，应在白银 100 两至 200 两之间”（P33）。具体而言，就是“将 100

两至 120 两银子左右的嫁妆，算做清代前、中期中等规模嫁妆的标准。”（P32）其资料依据

有二：一是康熙曾恩赏 41 位因贫而无法出嫁的宗女每人 100 两银子以备嫁妆；二是乾隆曾

赐宗室贫困者每人 120 两银子以为妆费。至于晚清，由于在《曾国藩家书》中找到了“以

二百金办奁具”的文本，毛博士即认为：“如果将物价或婚嫁花费行情上涨的因素考虑在内，

曾国藩时代的 200 两银子应与康熙时期 100 两银子的嫁妆相差不大。”（P33） 

笔者感觉，这一推论是缺乏科学价值的。首先，“中等规模”这个概念即有待商议。是

富人的中等规模、穷人的中等规模、还是全社会的平均值？如果再加上地域因素，这个规模

又该如何变动？皇帝给宗女赐妆奁费，太奢或太俭都不至于，那么参照的是富人的中等规模、

还是穷人的中等规模，还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一个规模呢？恐怕是个问题。笔者认为，

应该是在全社会大多数人的中等规模之上的。乾隆《临晋县志》载：“临之聘，必以银，率

二十四两，或有上下焉。”这是当时人的记述，其数值与上述乾隆帝赐妆费的 120 两银子相

去达 4 倍之多。 

曾国藩所言以“二百金办奁具”，毛博士注意到是在其大女儿出嫁时。其时为 1861 年，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驻安庆。作为一个出身湖南乡村、后来长期在京师和外地为官的理学家，

曾国藩指定 200 两银子的标准显然是有现实依据的，但所参照的究竟是他老家湘乡的标准、

还是京师的标准、还是江南一带的标准？恐怕也值得斟酌。笔者考量，应该是超出湖南乡村

一般标准的。据曾国藩女儿曾纪芬回忆，曾国藩中年“治军之日亦仅年寄十金二十金至家”

（《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岳麓书社 1986 年版，页 12），说的正是 1861 年前后那段时间。200 两银

子已是其每年寄回家俸余的 10 余倍，相信当地乡间一般人家是办不起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嫁妆规模一直在水涨船高。民国《乡宁县志》载：“百余年来，渐重

财礼。光绪中，平家行聘，无过五十千者；至光绪末，增至二百千；今则三、四百千不足异

矣。”（《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89 年版，页 683）这显然在描述当

地的“中等规模”。若仍以曾家为例，曾国藩 1861 年定下嫁女妆奁 200 两银子的标准，到

1866 年就不行了。此年曾国藩的四女出嫁，其夫人仍按成例给予 200 两奁资；乃弟曾国荃

觉得不可思议，“发箱奁而验之，果信”，于是“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

（《崇德老人自订年谱》，页 13）。等于一共打发了 600 两银子。到 1875 年曾纪芬出嫁时，其奁

资更是大幅度提高。她晚年自述云：“余之奁资，有靖毅公所遗之千两；及文正公薨，诸女

亦各得千两；欧阳太夫人薨，又各分八百两；益以子金，粗足三千。”（《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页 21） 

考虑到嫁妆规模一直在上涨，同时物价也在上涨，因此，要对清代 “中等规模”的嫁

妆加以数量描述，无疑应给出一组数据，而且应标明每个数据的年代。可是毛博士仅仅推论：

“白银 100 两至 200 两之间”，不加任何限定，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白银 100 两至 200 两，

算哪个年代的钱？清初与清末，同等数目的银钱其购买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毛博士既声称

“将物价或婚嫁花费行情上涨的因素考虑在内”，可是出示的数据居然毫无时效观念。其所

谓 100 两，无疑是以上述康熙时的史料为据，而 200 两则来自《曾国藩家书》；苟此解不误，

从上文分析中已不难看出，就实际购买力而言，康熙时的奁资 100 两实远远豪华于曾国藩

时的 200 两。毛博士的这种表达方式，从科学上是不合适的。 

三、资料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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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个方面都较为宏观。与此同时，《嫁妆》中对资料的具体解读也存在许多可商之

处，现略分三类稍加讨论。 

第一类：结论先行。著者陈述一个既定观念，然后征引一些明显不支持的史料。 

例如在导言开头，著者叙述中国古代一直有着给女儿陪送嫁妆的习俗，写道：“至唐宋

时代，陪送嫁妆已经为法律所肯定”。证据是：“《宋刑统》规定：‘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

之半。’即比照男子聘财一半的额度作为嫁资。”（P2）原文之后是毛博士的解读。在此，姑

不论《宋刑统》是否足以反映整个唐宋时代，毛博士的解读与原文本意是差别甚大的。查《宋

刑统》原文为： 

〔准〕《户令》，诸应分田宅者，及财物，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兄弟亡

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

之半。寡妻妾无男者，承夫分。若夫兄弟皆亡，同一子之分。（中华书局 1984 年版，页 197） 

非常明显，这一条文并不是关于“陪送嫁妆”的规定，而是对“诸应分田宅者及财物”

的规定，即对遗产继承权的规定。尽管可以说，“姑姊妹在室者”分得的那一份可以用来置

办嫁妆，但无论如何，它并不等于嫁妆。这中间有种种的变数。就嫁妆这个概念来说，它并

不等于“姑姊妹在室者”从父母那里继承到的财物的全部；它还包括上述 M1 部分以及其它

亲朋好友的“添箱”。就继承到的财物而言，它很可能还须支付“姑姊妹在室”期间的用度。

总之，简单地将二者混为一谈，并由此得出“陪送嫁妆已经为法律所肯定”的论断，距资料

本身的效用范围实在太远了一些。 

又如，资料中有不少“婚姻论财”的记载，而且往往与贫困联系在一起。应该说，这是

一种议论、一种话语。事实上，任何阶层的婚姻都是不可能脱离“财”字的。但是毛博士在

论及时，先是仍认为“所谓的‘婚姻论财’多发生在贫困家庭”（P62），并引证 5 条方志中

“独小户贫家始有论财之说”（同治《钟祥县志》卷 2）的资料；然后阐释其原因：“贫困之家

嫁女多索聘财，而对方往往也是贫困家庭，付出聘礼之后，自然希望得到同等乃至更多的回

报，论财之风愈演愈烈。”这一解读，昧于婚俗过程中的基本经济关系，上文言之已详。而

更让人惊讶的是，著者为了证明其解读，援引《中华全国风俗志》中关于杭州的史料，谓：

“为避免在婚礼中因‘论财’而引发争论或导致日后的家庭矛盾，缔姻两家在交换庚帖时，

就要将双方家庭的聘礼与嫁妆开列明白，女家帖中先写明，‘及议亲第几位女，年甲月日吉

时生’，以下‘具列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园等’，由媒人

往来两家通报，如果两家相当则婚事可成。”（P63）在这条资料里，“论财”则论财矣，其奈

论财者并不贫困何？——既然女方庚帖中能开列“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

田土屋业山园等”，男方家境也与之相当；如果说还要坚持认为“所谓的‘婚姻论财’多发

生在贫困家庭”，恐怕对那时候的穷人太不公平。 

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上述《嫁妆》第一章得出的一个普适性推论：“清代中等规模嫁

妆的标准，应在白银 100 两至 200 两之间”（P33），著者在考求过程中以脚注形式征引资料，

起首便是道光《广宁县志》所载：“乾隆年间，中平之家妆奁之费大约数十金，或百金，即

富厚之家亦不过三五百金。”笔者以为，据此应得出当地在乾隆时“中等规模”的嫁妆一般

到不了 100 两的结论。稍后又有民国《上林县志》所言：“咸、同以前，男家送聘金制约二

十四千文者谓之中礼，三十二千文者谓之上礼，迨光绪中叶后，有送至小洋六十、八十、百

元不等者；女家赔奁所费称是，或且倍之，冀争体面”。这些数据均与著者设想出入甚大，

然而著者毫不介意。 

第二类：过度提炼。著者从资料中提炼出一些经不起推敲、或并无意义的结论。 

著者在《嫁妆》的导言中一上来就提出“清代嫁妆具有普遍性和奢靡性两个特点”（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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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普遍性”是否构成清代嫁妆特点在此可不深谈，因为其他朝代同样具有此一特点至为

明显。至于“奢靡性”，尽管著者爬梳到不少似乎有利于结论的材料，但笔者感觉，这恐怕

是个假命题。 

如果说清代嫁妆具有“奢靡性”，那么应该满足三个前提：全国普遍皆然；有清一代皆

然；其他朝代不然。这里面，第一点就不可能得以满足。清代史料中确实不乏对嫁妆奢靡的

描写、感叹，但同样，嫁妆平平、甚至无力置办嫁妆的也比比皆是。根本无须爬梳史料，只

要按诸常识就不难得知：即使人人追求奢靡，事实上也是不可能得遂所欲的。讲一个朝代的

嫁妆具有“普遍性”倒也罢了，因为即使有些人事实上办不起嫁妆，毕竟不属于中国文化的

常态；进而还要讲一个朝代的嫁妆具有“奢靡性”，恐怕不能不认为这里面有点逻辑问题了。

笔者是不相信任何一个朝代的嫁妆可以满足这样一个全称判断的。顶多只能说“趋于奢性”

（P5）。但如果这样总结，又缺乏足够意义，——何代不然、何地不然呢？毕竟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嫁妆》第一章描述清代嫁妆的种类时，著者分析了陪送日用器具的意义。她认为：“从

娘家带来的生活用品，不仅可以体现出新妇的经济地位，还可以帮助新妇消除对新家庭的陌

生感，有时甚至起到身份认证的作用。”（P21）然后举了《清稗类钞》中一个康熙年间的例

证：两支迎亲队伍因避风雪同憩于野亭，重新启程时错认香车，到夜里新娘通过嫁妆起疑，

一番交涉后发现自己进错了人家。据此毛博士认定：“此案例即体现出嫁妆对于新妇的重要

作用”（P22）。 

在此笔者不能不认为：这一论断恐怕不能称之为科学结论。因为其中缺乏基本的因果逻

辑。书中列举的只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特例，在清代并无普遍意义。而且，新娘本人还需要

说话，她可以有无数种进行身份认证的方式。案例中新妇是通过陪嫁的紫檀镜台而起疑，如

果送亲队伍中正好有一只小花狗，那么是否可以说，那只小花狗对新娘也具有身份认证的作

用呢？ 

第三类：意见飘忽。同一情形，著者在某处持某一意见，到了另一处又持与之完全相反

的意见。 

《嫁妆》通篇强调嫁妆的性质是“娘家陪送”、“母家赠送”、“女方家庭馈赠给女儿女婿”，

甚至明明见到史料中有嫁妆包含聘金的事实，也不惜称之为“转换”以自圆其说，俱见于上

述。然而在第一章第二节分析嫁妆的提供者时，又列有一类“男方家庭提供嫁妆”，并引述

不少资料加以说明。其中有部分由男家提供、甚至有全部由男家提供者。这简直令人莫名其

妙：既然认为嫁妆是“娘家陪送”，那么就不应存在男家提供之说；而如果承认有些嫁妆由

男家提供，又何必表述聘礼为“男家赠送给女方家庭的礼物”？不知著者究竟以何种意见为

是。 

稍后著者分析嫁妆的发送时间，为了证成这样一个观点：“从空间因素来看，缔姻双方

家庭距离的远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抬送嫁妆的时间。”她先是阐述：“一种情况是，由于男

女两家相距遥远，相较于距离近的家庭而言，女家尤需先期发送奁具”；引述两条资料之后，

又写道：“而另一种情况为，道途遥远为举行婚礼造成诸多不便，如果女家先运送一次妆奁，

再将新妇送往男家，不仅繁琐，而且耗费了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一些地方近

途者嫁妆先期发送，远途者往往随轿发送。”（P85）对此笔者实在是糊涂：不知著者究竟认

为空间距离对发送嫁妆的时间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那么到底是距离越远越要早、还是

距离越近越要早发送？现在著者先认为距离越远越需要早、然后又认为距离越近越需要早，

岂不等于说明距离远近都有可能需要早发送，也就等于说，距离在其间并没有起作用？ 

类似例证无烦更举。总体而言，上述三类中，第二、三类相对较少，而第一类问题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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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反映了著者对于传统的实际社会生活较为隔膜。 

四、人情世故：社会史的基本功 

应该说，毛博士对于传统社会生活是怀着一份贴近的希望的。如导言中在论述嫁妆规模

时有言：“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嫁妆为多少‘金’，并不意味着直接用金银陪嫁，人们只是

出于习惯将陪嫁的各种物品折合成银两，以体现其具体的价值”（P29），这样的解读就非常

到位。又如，第三章在分析妇女的财产继承权时，讲到嫁妆与聘礼的关系，说“富裕家庭多

轻聘礼而重陪嫁”，解释道：“原因就是儿子在结婚以后还可以通过分析家产的机会继承财产，

而女儿继承家庭财产的途径主要在于陪送嫁妆。”然后征引若干资料，总结道：“都是出于这

个道理”（P164）。 

笔者非常欣赏这种论证方式：以“道理”统领材料。只是通览全书，类似鞭辟入里的理

解非常少。很多地方，著者的阐述令人哭笑不得。 

例如，著者在第一章论述“谢奁”时讲：“清代，出于节省花费及地方风俗等方面的原

因，许多地方在婚礼中省却了‘亲迎’一节，则整个婚姻缔结过程中，男女两家的往来都是

以岳父母及公婆的名义进行的”（P93）。这一阐述，至少包含着两重错误。首先，所谓许多

地方在婚礼中省却了“亲迎”一节，估计是看到许多地方志的风俗资料中有“婿不亲迎”之

类的记载，但对于这一资料的含义，毛博士并没有正确解读。所谓“婿不亲迎”，其实并不

等于不“迎亲”，更不等于不办婚礼。其含义只是在“迎亲”时新郎本人不跟花轿一起走而

已。只要“亲”还须“迎”，婚礼还须办，那么婚礼花费也就与“亲迎”与否无关。事实上，

一般情况下，尽管有所谓“婿不亲迎”，其实那一天新郎还是要到新娘家去的，只不过行了

“奠雁”礼先一步回来。其理由各地说法不一，但绝不可能“出于节省花费”是可以肯定的。 

其次，并不是因为“婚礼中省却了‘亲迎’一节”，才导致整个婚姻缔结过程中男女两

家往来都以双方父母的名义。这是由主婚人的身份决定的。现在婚姻自主，结婚是新郎新娘

两个人的事；民国以前，结婚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两家往来当然须由父母作主。

这与“亲迎”与否完全是毫不相干的事。 

出现这样的错误，当然是著者对于其所论述的事实根本就没有搞清楚。因而其所阐述的

“道理”也就不可能很贴切。这是令人遗憾的。社会史研究，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功应该就是

了解社会。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鲁四老爷将其当作人生信条，现

在看来，我们研究社会史完全应该把它铭刻在自己的座右。 

要做到“世事洞明”，笔者以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凡事不能从条条框框出发，而应该着

眼于社会实际。这方面，《嫁妆》的很多做法笔者是不敢以为然的。该书似乎有一种处处找

法令、找条规的倾向。比如，论述嫁妆的发送日期，两次援引“清代法令规定”（P10、P72）；

求证嫁妆的存放状态，也要先说一句“这个问题在清代的法律与各地的族规中都没有很明确

的规定”（P206）。这就书生腔了。笔者以为，这样的问题完全无大必要去找什么法令。即使

法令、族规有规定也不可能会怎么样，毕竟我们不能以纸上的空文去代替活生生的事实。而

历史，终归是靠事实说话的。 

犹有甚者，著者根据她对《礼记》“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

的个人理解，居然认为古代妇女拥有和支配嫁妆属于“不守妇道”（P220）；而《礼记》的另

一段文字“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被毛博士从中推断出：

“若在婚姻缔结中使用金银，无疑亵渎了这一圣洁的使命”；她还说“土地与金银同样违背

礼法的规定和婚姻的大义”（P183）。这真是令人忍俊不禁。在此笔者不能不强调，古人也是

人，古代的生活也是生活。古人并不见得人人都信奉儒家礼教；即使信奉礼教、谨遵法规，

也不见得都是坚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学腐儒。出自《礼记》的这 5 个“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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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不论其可否适用于嫁妆，即便适用，现实生活中也不可能发生任何效力。古来那么多讲修

齐治平的读书人，谁见过他们谁家的妇女曾那么无“私”？曾国藩一代理学名臣，卒谥“文

正”，他夫人去世后每个女儿各分得 800 两银子，这不是他夫人的“私”又是什么？我们总

不能说曾家只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吧。 

至于说“人情练达”，应该承认有相当大的难度，笔者对此也只能是心向往之。不过较

有感触的一点是：研究过程中恐怕不必有太多的理论关怀。 

上文已述，《嫁妆》中有一种明显的法制史的取向。总体而言，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有

点过。著者好用当代的法律语言，显得与传统的社会生活格格不入。比如，在论述礼法对嫁

妆构成的影响时，著者引《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然后说：该条令“直接证明婚嫁中用金银属

于违法行为”（P183）；而在讨论嫁妆的支配权时，著者居然写道：“妇女独立占有和支配自

己的嫁妆，并不意味着夫家成员绝对不能使用妇女的嫁妆，只是要动用嫁妆时必须首先征得

妇女本人的同意。”（P211）这就很成问题了。就前者而言，难道不应该想想：婚嫁中用金银

究竟违的是何种性质的“法”，有清一代婚嫁中用金银中的比例究竟有多高？对后者来说，

既然有必须征得本人同意的前提，那么还有谁不能动用？ 

所以，笔者总以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事情，如果拿西方、现代的一些观念来分析，实在

是需要小心而又小心的。有些东西表面看来像那么回事，而内中却未必然。并不一定特别复

杂，关键是逻辑理路不一样。因此，要紧的不在于有什么理论关怀，而是要把事实和道理搞

清楚。即俗话所说的“人情事理”。像《嫁妆》中反复认定：“嫁妆与聘礼的多少往往成反比”

（P11、P62），这就于事理不通、于人情不合。尽管著者也征引了民国《万全县志》中的依据：

“盖贫家聘礼，只索钱财，不重物品，其妆必少，甚至毫无。富者重礼物，不索钱财，其妆

奁反多。”但原文讲的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所谓钱财、物品，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其

内涵是相通的。上引毛博士自己也承认，人们出于习惯会“将陪嫁的各种物品折合成银两”。

既然如此，“富者重礼物，不索钱财”，是不是其价值就低于贫家聘礼中的钱财呢？不是的，

而且也绝不可能的。笔者手头有一个现成的例证：有一个青年被他同学的母亲看中，想把女

儿嫁他，要他拿四件金首饰作为聘礼，其价值近 2000 元。这件事虽然发生在民国，但当事

人说“这是旧时习俗”（徐国懋《八五自述》，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 72 辑，页 4）。可见清代的

情形大略如此。 

其实，用不着找例证，想想也可以知道：嫁妆与聘礼“成反比”，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

如果它为真，谁还肯送聘礼？出现这样的判断，实在不是别的，就是缺乏实际生活经验。所

以说，做社会史研究，还是应该像古人所强调的那样，读书、明理。这个理，它不完全在书

上，更重要的是包含在实际生活、具体事物中。只有先弄明白事物背后的理，然后才能去谈

其它。 

当然，对做学问来说，永远是建设者难为功，而批评者易为言。笔者提出以上种种，实

在是出于对《嫁妆》的喜好。在自已的研究中，很可能类似情形也难免。因此，希望也能以

此自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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